省级发证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办法
 一、 申请和受理

1.企业生产列入目录的产品，应按照《实施细则》要求填报申报书和相关材料，到省政府政务服务中心申报，并按“财综[2002]19号”规定每个产品审查费2200元，对同一个企业需申领两个以上产品单元生产许可证的，每增发一个产品单元生产许可证按规定收费标准的20%收取审查费。每张生产许可证公告费400元。企业将申请材料及交费凭证交省级许可证办公室。

向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提出申请时，应提交以下申请材料：

1)《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书》一式三份；

2) 营业执照复印件三份；

3) 生产许可证证书复印件三份(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重新提出申请的企业)；

4) 产品实施细则中要求的其他材料。

2.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收到企业申请后，对申请材料符合实施细则要求的，准予受理，并自收到企业申请之日起5日内向企业发送《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决定书》；

对申请材料不符合本实施细则要求且可以通过补正达到要求的，应当当场或者在5日内向企业发送《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补正告知书》一次性告知。

对申请材料不符合《行政许可法》和《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要求的，应当做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发出《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
    二、企业实地核查

1. 根据产品《实施细则》要求，由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组织审查。

2. 由省许可证办公室制定企业实地核查计划，提前5日通知企业。

3. 省许可证办公室指派2至4名审查员组成审查组，对企业进行实地核查，企业应当予以配合。审查组一般由行业、市州质监局和质检机构已取得国家注册审查员资格的专家组成，同时市州质监局可派出一名观察员负责对审查组工作进行监督。
4. 审查组按照产品实施细则的要求，对企业进行实地核查，核查时间一般为1-3天。审查组对企业实地核查结果负责，并实行组长负责制。

5. 省许可证办公室自受理企业申请之日起30日内，完成对企业的实地核查和抽封样品，并将实地核查结论以书面形式告知被核查企业。
三、产品抽样与检验 

1. 企业实地核查合格的，审查组按照《实施细则》的要求封存样品，并告知企业所有承担该产品生产许可证检验任务的检验机构名单及联系方式，由企业自主选择。
2. 经实地核查合格，需要送样检验的，告知企业在封存样品之日起7日内将样品送达检验机构。需要现场检验的，由核查人员通知企业自主选择的检验机构进行现场检验。

3. 检验机构在产品《实施细则》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检验工作，并出具检验报告。

    四、审定和发证

1. 省许可证办公室按照有关规定对企业的申请书、营业执照、核查记录、核查报告和产品检验报告等材料进行审核，15至30日内完成汇总，经省许可证办公室负责人签字后报省局分管局长签批，自受理企业申请之日起60日内做出许可或不予许可决定。产品检验所需时间（包括样品到达、检验机构检验、异议处理的时间）不计入此期限内。

对现场核查或者产品检验不合格的企业，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应当做出不予生产许可的决定，并自做出决定之日起10日内，向企业发出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2.对准予工业产品生产许可的，由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自做出准予许可决定之日起10日内，由省许可证负责打印证书，并向获证企业颁发生产许可证及副本。

五、公告

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负责在相关媒体上公告其审批的工业产品生产许可信息，并将信息通报有关部门。

六、报送信息

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每月5日前向国家质检总局报送上月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省级发证工作信息，包括准予、不予工业产品生产许可情况（包括发证和期满换证）及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变更、撤回、撤销、吊销、注销情况等。
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发证的产品生产许可证取证流程图




                        







      





国家质检总局网址：http://www.aqsiq.gov.cn   

 省政务中心：成都市草市街2号五楼  电话：86915253




















































企业申请


企业按照《实施细则》要求填报申报书、营业执照复印件、原许可证复印件及实施细则要求的有关材料一式三份，到省政府政务服务中心申报，并按“财综[2002]19号”规定每个产品审查费2200元，对同一个企业需申领两个以上产品单元生产许可证的，每增发一个产品单元生产许可证按规定收费标准的20%收取审查费。企业将申请材料及交费凭证交省级许可证办公室。





企业申请受理


省级许可证办公室自收到企业申请之日起5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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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抽样检验


审查组在实地核查时抽封样品，企业应在封存样品之日起7日内将样品送达检验机构，检验机构应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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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证材料汇总、审批


省级许可证办公室按照有关规定对企业的申请书、营业执照、核查记录、核查报告和产品检验报告等材料进行汇总和审核，并自受理企业申请之日起60日内做出许可或不予许可决定。产品检验所需时间不计入此期限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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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生产条件审查


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向企业发出《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决定书》，并自受理企业申请之日起30日内完成企业实地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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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颁发、公告及报送信息


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在作出许可决定之日起10内颁发生产许可证证书，并在相关媒体上公告其审批的工业产品生产许可信息，同时将信息通报有关部门。每月5日前向国家质检总局报送上月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省级发证工作信息等。











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向企业发出《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








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向企业发出《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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